长政发[2012]52号

关于成立长泾镇全面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
杜绝秸秆露天焚烧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村、有关单位：

为推进全镇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，大力推广秸秆机械化还田，全面禁止秸秆露天焚烧，经研究，决定成立长泾镇秸秆综合利用和禁止秸秆露天焚烧工作领导小组。成员名单如下：

组  长：张  伟     长泾镇人民政府    镇  长
副组长：张金龙     长泾镇人民政府    副镇长
        陶理江     长泾镇党政办公室  主  任

组  员：郁新华     长泾镇财政所      所  长
        周远峡     长泾镇教育办      主  任

        黄明龙     长泾派出所        所  长

        黄玉庭     河塘派出所        所  长

        顾文华     长泾交管所        所  长

        王丹栋     长泾城管中队      中队长
张锡龙     长泾镇农服中心    主  任        

黄生荣     长泾水利农机站    站  长

王新伟     长泾镇环保所      所  长
严荣华     长泾镇农服中心    
       袁海江     长泾水利农机站    副站长

金国新     泾南村            村主任

程永建     和平村            村主任
夏春雷     泾东村            村主任
陈伟南     习礼村            村主任
吴建刚     长东村            村主任
李明法     南国村            村主任
程利平     花园村            村主任
刘  荣     刘桥村            村主任
何诞华     蔡村村            村主任
周新峰     河塘村            村主任
蔡宪星     蒲市村            村主任
华晓平     王家村            村主任
领导小组下设秸秆综合利用办公室和禁烧办公室。秸秆综合利用办公室设在镇农服中心，张锡龙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联系电话：86301583。禁烧办公室设在镇环保所，王新伟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联系电话：86318010
特此通知

长泾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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